附件1

开阳县抗疫特别国债资金补助工作

领导小组名单及工作职责

一、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夏世飞（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丁  飞（县政府办副主任 ）

潘咣东（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

        陈方勇（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成  员：王永强（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罗清河（县财政局副局长）

赵  冬（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刘  健（县教育局副局长）

钱正明（农业农村局党委成员、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队长）

吴明韬（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

吴洪刚（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市场监管局，由潘咣东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赵冬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高珊、谢莹、彭书平三位同志负责承担办公室日常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相关科室负责人作为领导小组办公室联络员。

二、工作职责

（一）县政府办

1.贯彻执行全省抗疫特别国债资金补助市场主体工作各项方针政策及领导小组有关决定，结合实际认真制定抗疫特别国债资金补助市场主体工作的实施意见、配套政策和具体措施，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

2.协调各有关部门，确保抗疫特别国债资金补助市场主体工作配套政策全面落实。

3.督促完成资金兑现工作。

（二）县市场监管局

1.配合抗疫特别国债资金补助市场主体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2.做好前期数据收集统计工作。

3.按监管领域负责做好餐饮场所市场主体的申请资料受理、审定工作。

（三）县工信局

1.做好前期数据收集工作。

2.按监管领域负责做好工业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大数据企业的申请资料受理、审定工作。

（四）县教育局

1.做好前期数据收集工作。

2.按监管领域负责做好校外培训场所市场主体的申请资料受理、审定工作。

（五）县文旅局

1.做好前期数据收集工作。

2.按监管领域负责做好旅游场所市场主体的申请资料受理、审定工作。

（六）县卫健局

1.做好前期数据收集工作。

2.按监管领域负责做好居民服务场所市场主体的申请资料受理、审定工作。

（七）县商促局

1.做好前期数据收集工作。

2.按监管领域负责做好活禽关停场所（含农业农村局关停的市场外零散户）市场主体的申请资料受理、审定工作。

(八)县农业农村局

1.做好前期数据收集工作。

2.按监管领域负责做好种养殖企业带动贫困户或对脱贫攻坚有重大贡献的市场主体申请资料受理、审定工作。

（九）县财政局

负责市场主体申请资料审核、补助资金兑现工作。

附件2
开阳县抗疫特别国债资金补助市场主体

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做好我县抗疫特别国债资金补助市场主体工作，现根据《贵州省抗疫特别国债资金补助市场主体实施方案》及《开阳县抗疫特别国债资金补助市场主体实施方案》，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补助对象

受疫情影响较大较严重、存在实际经济困难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重点关注我县在疫情防控期间实施关停管理的六类营业场所（文化、体育和娱乐场所，居民服务场所，餐饮场所，旅游场所，活禽关停场所，校外培训场所）涉及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优先补助缴纳税收和带动贫困户就业的企业或个体工商户）。

二、补助措施

受疫情影响较大较严重、存在实际经济困难的中小微企业（中小微企业的划型标准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执行）、个体工商户，可以享受下列补助措施：

（一）房屋租金补助。2020年2月、3月房屋租金全部补助，2020年4月、5月、6月、7月房屋租金补助一半。对于承租中有房屋(包括国有企业的政府部门等行政事业单位房屋），且已享受相关房屋租金减免优惠的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不再享受本项补助。

（二）用工成本补助。根据《省人力资源厅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贵州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黔人社发〔2019〕16号）明确的最低工资标准，补助2020年2月至6月用工成本。

（三）公共服务性成本费用补助。2020年2月至6月期间，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产生的用电、用水、用气、网络、检验检测等公共服务性费用。

三、补助条件

(一)补助标准

1.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最多只能享受1项补助。中型企业享受补助最高金额不超过100万元;小型企业享受补助最高金额不超过30万元;微型企业享受补助最高金额不超过10万元;个体工商户享受补助最高金额不超过2万元。
    2.用于工业企业的资金应占补助市场主体资金总量的70%左右。县工信局可根据实际情况，明确磷煤化工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大数据企业、生态食品产业为我县工业重点产业。分配原则：优先对在产值、税收、稳定就业等方面贡献突出的企业给予资金倾斜；对成长性好，对补齐我县产业链发展的企业予以资金倾斜；对疫情期间受影响较大或做出较大贡献的企业予以资金倾斜。

3.优先对市场主体在税收、带动就业、带动贫困人口脱贫等方面的贡献情况给予资金支持。

(二)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市场主体，不享受本次补助政策:

1.疫情防控期间受到相关部门行政处罚的; 

2.投资人或经营者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 

3.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企业;

4.标注为经营异常状态的个体工商户; 

5.已经办理注销登记的; 

6.被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的;

7.2020年1月27日（含当日）之后新办、变更的；
8.县级人民政府认为不能享受补助的其他情形。

四、补助资金细化

县财政局对市场监管领域预算抗疫资金1281.65万元，细化措施如下：

工业企业补助897.18万元，留余的384.47分配到县市场监管局、县文旅局、县教育局、县卫监局、县商促局、县农业农村局，分别是：县市场监管局157.5万元、县文旅局67.63万元、县教育局31万元、县卫健局58.5万元、县商促局43.5万元（含农业农村局关停的市场外活禽经营散户）、县农业农村局26.34万元。

五、申报程序

(一)提出申请

市场主体向行业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材料，并对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包括下列材料:

1.申请书;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投资人主体资格证明复印件或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

4.经营场所或仓储场所租赁合同及缴费发票(申请房屋租金补助提交);

5.职工劳动合同复印件、社会保险费缴费凭证或加盖企业印章的工资流水(申请用工成本补助提交) ;

6.用电、用水、用气、检验检测、污水处理等费用缴费凭证(申请公共服务性成本费用补助提交) ;

7.开户许可证或者个人账户（个体户提交）复印件。

(二)受理审核

1.县文旅局负责审定“文化、体育、娱乐和旅游场所”市场主体；

2.县卫健局负责受理审定“居民服务场所”市场主体；

3.县市场监管局负责受理审定“餐饮场所”市场主体；

4.县商促局负责受理审定“活禽关停场所”（含农业农村局指导关停的市场外零散户）及商贸业市场主体；

5.县教育局负责受理审定“校外培训场所”市场主体；

6.县工信局负责受理审定“工业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大数据企业”市场主体；

7.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受理审定“种养殖企业”市场主体。

各单位审定材料后，由县市场监管局负责召集开阳县抗疫特别国债资金补助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召开资料评审会。评审的补助名单通过政府网站或单位宣传栏向社会公示，公示期不少于3天。

（三）补助兑现

公示无异议后，县财政部门按相关管理规定进行补助兑现。

（四）建档备查

各行业主管部门建立享受补助措施市场主体实名制台账，妥善保管相关档案资料，逐户跟进了解补助资金落实情况及效果，及时研究解决市场主体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其他问题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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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阳县抗疫特别国债资金补助市场主体

申请书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单位性质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微型企业□    个体工商户□

	经营地址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申请补助内容

	房屋租金补助
	①2月：    （元）；②3月：    （元）；③4月：   （元）；④5月：    （元）；⑤6月：    （元）；⑥7月：    （元）。  

合计申请补助资金       （元）。

	 用工成本补助
	①用工人数         (人 )；
②合计申请补助资金          （元）。

	公共服务性成本费用补助
	①用电：    （元）；②用水      （元）；③用气：    （元）；④网络：    （元）；⑤检验检测：    （元）。

合计申请补助资金    （元）。

	合计金额（大写）
	

	    本人郑重承诺：所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客观，本人对其真实性负完全法律责任，并愿意接受有关部门对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管。如有虚假、伪造等违规情况，即放弃扶持资格，并不得再进行申请。
                                                  承诺人：   
                                                             年   月   日

	科室（分局）负责人审定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分管负责人意见：
          年  月  日（盖章）

	行业主管部门意见：                                                                                                                                                                             
主要负责人：        年  月  日（盖章）
	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意见：
组  长：            年  月  日（盖章）


 说明：本表一式二份，领导小组一份、财政部门一份。

附件4

开阳县申请贵州省抗疫特别国债资金补助市场主体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序号
	企业名称/个体（负责人）
	经营地址
	联系电话
	企业类型（中小微）/个体
	开户银行及账号
	补助措施（三选一）及金额（元）

	
	
	
	
	
	
	房租租金补助情况（2020年2、3月房屋租金全额补助、4、5、6、7月补助一半）
	用工成本补助情况（按规定补助2020年2-6月用工成本）
	公共服务性成本费用补助情况（2020年2-6月经营产生的用水、用电、用气、网络、检验检测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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